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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　　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是强制性的。

本标准参照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法规ＥＣＥＲ３９—２００３《关于就车速表及其安装方面批准车辆的

规定》（英文版）修订。

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５０８２—１９９９《汽车用车速表》。

本标准与ＧＢ１５０８２—１９９９相比，主要变化如下：

———修改了一般要求的内容（１９９９版的３．３，本版的３．３，３．４）；

———修改了基本误差关系式（１９９９版的第４章，本版的第４章）。

本标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。

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

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：安徽金海达汽车电子有限公司、芜湖汽车仪表研究所、合肥海泰克汽车电子

公司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陈建海、钱晓霞、夏林平、钟国柱。

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

———ＧＢ１５０８２—１９９４，ＧＢ１５０８２—１９９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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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 车 用 车 速 表

１　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汽车用车速表在装车状态下的一般要求、指示误差和试验规范。

本标准适用于 Ｍ、Ｎ类汽车用车速表。

２　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／Ｔ１２５３４　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

３　一般要求

３．１　车速表标度盘应位于驾驶员的直接视野以内，且昼夜都能清晰易读。

３．２　车速表指示车速范围应能包容制造厂对该型汽车给出的最高车速。

３．３　车速表的速度单位应以ｋｍ／ｈ表示。在２０ｋｍ／ｈ以上至上限速度值之间，分度值应标示成１、２、５、

１０ｋｍ／ｈ中的任一种，标度盘上的速度值应标示如下：

———当标度盘上的最高数值未超出２００ｋｍ／ｈ，标度值应以不超过２０ｋｍ／ｈ的间隔显示；

———当标度盘上的最高数值超出２００ｋｍ／ｈ，标度值应以不超过３０ｋｍ／ｈ的间隔显示。

３．４　标度盘上标示的车速值的间隔不要求均匀。

４　指示误差

车速表指示车速不得低于实际车速，在５．５规定的试验车速下以及这些车速之间，其指示车速（狏１）

与实际车速（狏２）之间应符合式（１）：

０≤狏１－狏２ ≤
狏２
１０
＋４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１）

５　试验规范

５．１　试验用车速表处的基准温度应为２３℃±５℃。

５．２　用以测量汽车车速的试验仪器的误差不得大于±１．０％。

５．３　试验前汽车装备要求

５．３．１　汽车应为整备质量状态。

５．３．２　所配轮胎气压应为正常行驶用气压，即汽车制造厂规定的轮胎在冷状态的充气压力下再增加

０．０２ＭＰａ。

５．４　其他试验条件应符合ＧＢ／Ｔ１２５３４的有关规定，进行道路试验时，道路表面应平整干燥，并应有足

够的附着力。

５．５　车速表应在４０ｋｍ／ｈ、８０ｋｍ／ｈ、１２０ｋｍ／ｈ（在最高车速低于１５０ｋｍ／ｈ时，按制造厂规定最高车速

的８０％计）３种车速下进行试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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